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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71号艾隆科技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32,466,298

32,466,298

43.5497

43.5497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
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晨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1,305

比例（%）

99.7998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698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1,305

比例（%）

99.7998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698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1,305

比例（%）

99.7998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698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1,305

比例（%）

99.7998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698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1,305

比例（%）

99.7998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698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391,305

比例（%）

99.7690

反对

票数

65,139

比例（%）

0.2006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4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3,305

比例（%）

92.6834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6.2072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1.1094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329,521

比例（%）

99.7993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1702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3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753,521

比例（%）

99.7271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2314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41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753,521

比例（%）

99.7271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2314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41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753,521

比例（%）

99.7271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2314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415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943,305

比例（%）

99.7292

反对

票数

55,139

比例（%）

0.2296

弃权

票数

9,854

比例（%）

0.04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 保 暨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741,521

751,521

698,521

698,521

698,521

751,521

比例（%）

90.8154

92.0401

91.4876

91.4876

91.4876

92.0401

反对

票数

65,139

55,139

55,139

55,139

55,139

55,139

比 例
（%）

7.9776

6.7529

7.2217

7.2217

7.2217

6.7529

弃权

票数

9,854

9,854

9,854

9,854

9,854

9,854

比例（%）

1.2070

1.2070

1.2907

1.2907

1.2907

1.20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9、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回避表决的议案7、8、9、10、11、12，其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分别听取了公司第四届和第五届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文亮、卞振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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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
升，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特制定2025年“提质增
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
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提升经营质量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医疗物资智慧管理领域研究，旨在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医疗物

资智能化管理一站式、全院级整体解决方案。目前业务涵盖：智慧药房、智慧病区、智慧仓储、
药学信息四大核心板块；拥有科研与学术交流、生产制造及运营管理三大中心，为全球医疗机
构提供最优质的个性化服务。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国内千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包含570
余家三甲医院），综合排名前50名的医院有30余家选择了艾隆系列产品。躬身入局，勤耕不
辍，公司近年来通过加强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充分挖掘各业务板
块及子公司的业绩增长潜力，深耕细作智能物资管理领域；把握行业发展的规律，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推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目前已经在药品调剂、药事服务、智慧药学等多个板块为
临床药师提供个性化服务。

2025年，公司一方面脚踏实地、稳健经营，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不断完善公司业务板块，
积极推行“全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公司将充分发挥自
身“产品线最广、产品定制化、方案定制化、交付快速化、理念先进化、技术先进性”的竞争优
势，通过全面的市场调研，精准识别并细分目标市场，依据市场需求痛点的变化，及时调整重
点产品品牌策略，加强以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持续促进销售规模扩大。与此同时，公司将进
一步落实预算管理工作，做好成本优化和费用管控，通过精细化管理推动公司降本增效，最终
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重视投资者回报，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在保证正

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与投资者共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公司自上市以来，已累计派发
现金红利1.11亿元。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目前，公司已按计划完成2024年股份回购，公司累计回
购股份 915,3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857%，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45,
902.57元（不含印花税、手续费、过户费等费用)。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推出了 2025年新一期股份回购方案，拟回购资金总额为 150-300万
元，按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为 6.47-12.93万股，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实施，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5年，公司将结合经营需要以及发展战略等实际情况，平衡好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投资
者回报之间的关系，力争尽早改善目前的经营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
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下，努力实现“持续、稳定、科学”的投资者回报机制，将保护投资者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三、强化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始终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为导向，坚持自主创新，高度重视核心技术储备和经验

积累，目前已经掌握医疗物资智能化管理领域大部分核心技术。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
及子公司拥有 183项软件著作权和 554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16项（PCT专利 1项）。2024
年，公司在研发能力提升方面持续投入，研发费用为5,786.58万元，同比增长4.82%，研发人员
166人，占公司总人数比例为23.71%，为公司科技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另外，公司2025年4月
29日发布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其中对核心技术人员及骨干人员拟合计认购份额对应的
股份数占持股计划拟认购份额对应总股数的比例为72.57%，此举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推
动公司科技创新不断进步。

2025年，公司将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品研发为驱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学习
与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结合市场痛点，将新型前沿技术快速融合应用于新产品的开发中。为
客户提供安全、高效、可定制的解决方案，构建一套更安全、更高效、更人性化的智慧药事生态
系统，助力中国医疗迈向“精准化、智能化、人本化”的新时代，贯彻落实“自主研发、精益制造、
持续创新”的企业发展理念。

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范信息披露行为、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不断完善公司信息披露
机制，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切实维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同样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建立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
机制，与投资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利用业绩说明会、上证E互动、投资者热线与邮箱
等渠道，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保持与投资者的良好互动，
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

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原则，做好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等的
披露工作，完善信息披露流程，避免出现“低级错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不断增强公告的可
读性；同时，公司将继续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水平，不断丰富与投资者的交流方式，以投
资者需求为导向，提升投资者沟通的有效性，持续提升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对公司
的信心，持续提升公司的市场形象和价值。

五、坚持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2024年，公司修订了包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在内的16项制度，新增《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

《舆情管理制度》共3项制度。公司构建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会和管理
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运行高效、决策科学、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运作机制。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合规底线，根据各项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公
司各项规章制度，在内部治理机制中细化落实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公司制度体系，促进
公司治理更加高效、科学、公平，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强化“关键少数”责任，提升履职能力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等“关键少数”的履职情况和风险

防控。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全体董事履职符合《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制度的要求，并认真履行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具备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独立性，能够保证履职过程中进行独立客观的判断而不受妨碍；公司监
事严格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董事会决策程序、决议事项
及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实施监督，并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是否合法合规等
进行有效监督。在公司经营方面，“关键少数”人员结合自身经验，发挥个人专长提出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密切关注最新监管动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时传递并落实相关信息，积极组
织董监高等相关人员参加提升履职能力的培训和反面案例警示学习，提高“关键少数”人员的
合规意识，督促董监高忠实、勤勉履职，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未来，公司将继续积极组织“关键少数”人员学习并认真贯彻落实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关键少数”行为规范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对“关键少数”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
束，保证其忠实、勤勉履职，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七、其他说明
本次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其中所涉及的公司规划等不构成

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未来可能受到政策调整、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星期
二）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2楼202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佐腾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3,574 人，代表股份 4,003,251,244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3176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8,779,080,767 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份 1,869,004,757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9.95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562 人，代表股份 2,134,246,487 股，占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11.365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
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638,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1％；反对12,

67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5％；弃权5,940,24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23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482,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87％；
反对12,67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8％；弃权5,
940,2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74％。

2.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31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9％；反对12,

77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1％；弃权6,164,74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7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156,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8％；
反对12,77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弃权6,
164,7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56％。

3.00: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65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4％；反对12,

43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弃权6,163,58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8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49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3％；
反对12,435,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1％；弃权6,
163,5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8,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56％。

4.00: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38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7％；反对12,

62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4％；弃权6,243,30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226,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4％；
反对12,62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1％；弃权6,
243,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85％。

5.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6,00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2％；反对12,

0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弃权5,172,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9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847,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7％；
反对12,0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0％；弃权5,
172,2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93％。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4,45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4％；反对12,

21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0％；弃权6,588,25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19％；
反对12,21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弃权6,
588,2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11％。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1,934,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1％；反对13,

75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6,407,91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1,934,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1％；
反对13,75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6,
407,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345％。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4,255,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0％；反对12,

45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7％；弃权5,388,0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255,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0％；
反对12,45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7％；弃权5,
388,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72％。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继续向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并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4,994,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98％；反对151,

7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7％；弃权5,368,1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6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4,994,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98％；
反对151,7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7％；弃权5,
368,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65％。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58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9％；反对22,

40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5,110,84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32,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04,58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9％；
反对22,40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5,
11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2,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71％。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的可行性分析及
申请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5,344,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7％；反对12,

810,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弃权5,096,36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4,188,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6％；
反对12,810,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9％；弃权5,
096,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65％。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4,977,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508％；反对230,

388,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50％；弃权147,884,81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53,821,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45％；
反对 230,388,4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27％；弃权
147,884,8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412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

1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证券投资理财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2,03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28％；反对145,

58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6％；弃权5,628,02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5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80,882,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653％；
反对145,58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7％；弃权5,
62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06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俊超、曾雨竹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

173,604,946

60.0692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5,032,40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6,024,130
股公司股份，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副董事长杜书伟先生主

持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9,474

比例（%）

99.7030

反对

票数

445,172

比例（%）

0.2564

弃权

票数

70,300

比例（%）

0.0406

2、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8,374

比例（%）

99.7024

反对

票数

445,172

比例（%）

0.2564

弃权

票数

71,400

比例（%）

0.041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7,474

比例（%）

99.7019

反对

票数

446,072

比例（%）

0.2569

弃权

票数

71,400

比例（%）

0.0412

4、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5,374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445,172

比例（%）

0.2564

弃权

票数

74,400

比例（%）

0.0429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5,374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445,172

比例（%）

0.2564

弃权

票数

74,400

比例（%）

0.0429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8,974

比例（%）

99.7027

反对

票数

495,672

比例（%）

0.2855

弃权

票数

20,300

比例（%）

0.011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4,574

比例（%）

99.7002

反对

票数

445,972

比例（%）

0.2568

弃权

票数

74,400

比例（%）

0.0430

8、议案名称：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1,774

比例（%）

99.6986

反对

票数

456,372

比例（%）

0.2628

弃权

票数

66,800

比例（%）

0.0386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88,674

比例（%）

99.7026

反对

票数

445,172

比例（%）

0.2564

弃权

票数

71,100

比例（%）

0.04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72,039,313

0

1,049,661

378,461

671,200

比例（%）

100

0

67.0438

54.4365

77.1139

反对

票数

0

0

495,672

296,472

199,200

比例（%）

0

0

31.6595

42.6435

22.8861

弃权

票数

0

0

20,300

20,300

0

比例（%）

0

0

1.2967

2.920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9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4 年 度 公
司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49,661

1,049,361

比例（%）

67.0438

67.0247

反对

票数

495,672

445,172

比例（%）

31.6595

28.4339

弃权

票数

20,300

71,100

比例（%）

1.2967

4.54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第6、9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

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倩 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2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滨河北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3

260,852,782

56.23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钭江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蕾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王世民先生、副总经理葛丽芳女

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56,950

比例（%）

99.7332

反对

票数

589,512

比例（%）

0.2259

弃权

票数

106,320

比例（%）

0.040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57,250

比例（%）

99.7333

反对

票数

589,412

比例（%）

0.2259

弃权

票数

106,120

比例（%）

0.040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57,250

比例（%）

99.7333

反对

票数

591,912

比例（%）

0.2269

弃权

票数

103,620

比例（%）

0.039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59,750

比例（%）

99.7343

反对

票数

589,412

比例（%）

0.2259

弃权

票数

103,620

比例（%）

0.039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60,343,802 99.8048 405,360 0.1553 103,620 0.039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394,026

比例（%）

99.8241

反对

票数

458,256

比例（%）

0.1756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344,802

比例（%）

99.8052

反对

票数

404,260

比例（%）

0.1549

弃权

票数

103,720

比例（%）

0.0399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322,102

比例（%）

99.7965

反对

票数

430,080

比例（%）

0.1648

弃权

票数

100,600

比例（%）

0.0387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322,102

比例（%）

99.7965

反对

票数

430,080

比例（%）

0.1648

弃权

票数

100,600

比例（%）

0.03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2024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429,538

38,380,314

38,357,614

比例（%）

98.8203

98.6937

98.6353

反对

票数

458,256

404,260

430,080

比例（%）

1.1783

1.0395

1.1059

弃权

票数

500

103,720

100,600

比例（%）

0.0014

0.2668

0.25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艳、吴韦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377 证券简称：华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6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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